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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7702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天宏股份       主办券商：兴业证券 

 

 

河北天宏制鞋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涉及新增未披露重大诉讼和违规对外 

担保的风险揭示公告 

 

河北天宏制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已于 2018年 6

月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（以下简称“股转系统”）申请公司

股票终止挂牌。公司在 2018 年 4 月 17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

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系统终止挂牌的议案》，并经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              

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兴业证券”或“主办券商”）

系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。在履行日常持续督导过程中，发现公

司涉及新增未披露重大诉讼和违规对外担保的风险事项。以上事项

公司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也未通知主办券商。经主办券商提

醒，公司就相关新增诉讼和违规对外担保事项作进行风险揭示。 

一、涉及诉讼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

经主办券商主动查询，在相关网站查询到公示的判决书，并与企

业进行核对，整理新增重大未披露的诉讼情况如下表：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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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案件编号 判决书时间 诉 讼 标 的

金额 

是否涉及信

息披露违规 

备注 

1 
（2017）冀 0629

民初 1013 号 
2018.6.4 

430.06 万元+

利息 

是 民间借贷纠

纷 

2 
（2018）冀 0602

民初 127 号 
2018.7.19 

1,012 万元+

利息 

是 民间借贷纠

纷 

3 
（2018）冀 0632

民初 1562 号 
2018.9.17 47.24 万元 

是 买卖合同纠

纷 

4 
（2018）冀 0606

民初 3121 号 
2018.11.14 

300 万元+利

息 

是 民间借贷纠

纷 

（一）（2017）冀 0629 民初 1013 号诉讼情况 

1、审理法院：河北省容城县人民法院 

2、当事人 

原告：石小兵 

被告人：河北天宏制鞋股份有限公司、保定天宏鞋材有限公司、

刘会同、徐红艳、马红君、刘静丽 

3、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： 

民间借贷纠纷，2016年 9月 14日，原告与六被告签订《借款合

同》，六被告作为共同借款人向原告借款 600万元，每月利息为 3％，

借款期限 2 个月，自 2016 年 9 月 14 日至 2016 年 11 月 13 日止。共

同借款人对借款本金、利息、违约金、逾期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承

担连带责任。借款人承诺按月还息，2016 年 11 月 13 日前一次性还

清借款本金及剩余利息，逾期向出借人支付借款本金数额 20％的违

约金，并按借款本金数额日万分之二十的标准支付逾期利息，直至债

务全部清偿之日止。合同约定本合同履行地为河北省容城县。2016

年 9月 14日原告通过账号为 62×××27、户名为安永茂的中国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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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账户向账号为62×××72、户名为刘静丽的账户转账 600万元。 

被告的还款情况如下：2016 年 9 月 20 日还款 3 万元；2016 年

11 月 5 日还款 36 万元，2016 年 11 月 6 日还款 6 万元，2016 年 12

月 14日还款 20万元,2016年 12月 15日还款 10万元，2016年 12月

16 日还款 10 万元,2016 年 12 月 17 日还款 11 万元，2017 年 1 月 13

日还款 30万元,2017年 1月 21日还款 41万元，2017年 1月 23日还

款 40万元,2017年 2月 15日还款 50万元，2017年 3月 6日还款 10

元，2017年 3月 7日还款 5万元，2017年 3月 31日还款 5万元，2017

年 5月 5日还款 5万元。综上，被告共还款 282万元。 

4、判决情况 

  经审理，河北省容城县人民法院作出（2017）冀 0629民初 1013 

号民事判决书，判决如下：  

一、被告河北天宏制鞋股份有限公司、保定天宏鞋材有限公司、

刘会同、徐红艳、马红君、刘静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

告石小兵借款本金 430.06万元及利息（利息计算至 2017年 5月 5日

为 7.67 万元，自 2017 年 5 月 6 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

430.06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24%计算）； 

二、驳回原告石小兵的其他诉讼请求。 

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按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

间的债务利息。 

案件受理费 61,150 元，保全费 5,000 元，由被告河北天宏制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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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有限公司、被告保定天宏鞋材有限公司、被告刘会同、被告徐红

艳、被告马红君、被告刘静丽负担。 

（二）（2018）冀 0602 民初 127号判决情况 

1、审理法院：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法院 

2、当事人 

原告：孔立军 

被告人：刘会同、徐红艳、河北天宏制鞋股份有限公司 

3、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： 

民间借贷纠纷，2012年 10月 6日，刘会同、徐红艳出具借款借

据，二人借孔立军人民币 315万元整，借款期限自 2012年 10月 6日

起至 2013 年 4 月 5 日止。借款人授权贷款人将此笔款项直接付给以

下人员：户名刘会同、王小白。保定天宏制鞋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

担保。本借据是民间借贷合同的附件，一经签字即具有法律效力。从

2012年至 2016年 12月 9日，原告通过本人及孔立萍账户分 35笔给

被告转款共计 4532.49 万元，其中：2012 年 4 月 6 日转款 302.575

万元；2012 年 7 月 2 日转款 277.575 万元；2012 年 10 月 2 日转款

267.32 万元；2012 年 10 月 12 日转款 78.88 万元；2012 年 10 月 17

日转款 125万元；2012年 10月 18日转款 80万元；2012年 10月 22

日转款 99.85 万元；2013 年 1 月 5 日转款 140 万元；2013 年 12 月

13 日转款 188.55 万元；2014 年 1 月 7 日转款 268 万元；2014 年 1

月 16 日转款 165 万元；2014 年 5 月 20 日转款 299 万元；2014 年 6

月 4日转款 300.86万元；2014年 9月 4日转款 3.2万元；2014年 9



公告编号：2019-001 

5 / 12 

月 12日转款 195万元；2014年 10月 16日转款 160万元；2015年 9

月 25 日转款 296.2 万元；2015 年 10 月 12 日转款 40 万元；2015 年

10月 13日转款 500万元；2015年 10月 20日转款 60万元；2015年

12 月 9 日转款 50 万元；2016 年 1 月 6 日转款 300 万元；2016 年 1

月 7 日转款 200 万元；2016 年 1 月 13 日转款 30 万元；2016 年 4 月

29日转款 55.5万元；2016年 12月 9日转款 50万元。 

2014 年 10 月 16 日，被告刘会同出具借款说明一份，内容包含

借款人刘会同、徐红艳同意将款项转入刘静丽银行账号，借款人需按

月支付费用（包括利息及服务费）2.5%/月。 

2016 年 7 月 7 日，被告刘会同出具欠条一张，注明借款人刘会

同、徐红艳截止到 2016年 7月 6日欠孔立军、孔立萍人民币本金 2810

万元，利息 185.5万元，共计欠款人民币 2995.5万元整。 

2016 年 11 月 24 日，被告刘会同出具欠条一张，注明借款人刘

会同、徐红艳截止到 2016年 12月 6日欠孔立军、孔立萍人民币本金

2810万元，利息 475.25万元，共计欠款人民币 3285.25万元整。 

2017年 3月 29日，被告刘会同书写保证书一份，内容为“今借

孔立军本息合计 3500 万元整（到 2017 年 4 月 10 日前），本人承诺

在 2017 年 4 月 10 日还给孔立军人民币 1000 万元，在 2017 年 4 月

25日前一次性还清余款本金和利息。” 

2017 年 8 月 3 日，被告刘会同书写欠条一张，内容为“本人刘

会同截至到 2017年 8月 6号为止，欠孔立军人民币 3700万元整，承

诺 2017年 8月 15日前还 800万元，2017年 9月 30号还 1000万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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剩余款及利息于 2017 年 12 月 30 号前本息全部还清。如违约负相关

法律责任。承诺人刘会同”。 

2017 年 10 月 11 日，借款人刘会同、徐红艳给原告出具欠条一

张，内容为“本人刘会同、徐红艳截止到 2017年 9月 29日欠孔立军

本金人民币 2024万元整，利息（自 2016年 4月 29日止 2017年 9月

29 日）人民币 760 万元整（利息按千分之二十五计算）。本人承诺

上述本息于近期还清。河北天宏制鞋股份有限公司为上述债务承担连

带保证责任。借款人：刘会同、徐红艳。担保人：河北天宏制鞋股份

有限公司”。 

在庭审中，被告称欠条是刘会同书写，但书写前并未对账，只是

根据原告的转账明细，并未结合刘会同还款的银行记录，内容与实际

情况并不相符，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。同时被告提供刘会同自 2013

年 1月 22日至 2017年 9月 8日期间的还款明细，原告认可被告还款

2861.21 万元。据此被告认为 2017 年 10 月 11 日欠条内容不真实，

所借款项已经全部还清，故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。 

本院认为，原告与被告刘会同、徐红艳签订过书面民间借贷合同。

合同订立后，原告按约定将款项打入被告指定的银行账户中，证实原、

被告之间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，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

自义务。从民间借贷合同以及被告刘会同书写的借款说明中可知双方

约定利率为 2.5%/月。自 2012 年起至 2016 年 12 月 9 日，原告通过

本人及孔立萍账户分 35 笔给被告转款共计 4532.49 万元。从原、被

告双方提交的证据看，被告借款的同时也在不间断的进行还款。经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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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不断催要，被告刘会同于 2014年作出借款说明，2016年出具欠条

两张，2017 年向原告书写保证书一份，欠条两份。上述情况表明，

被告刘会同 2017 年 10 月 11 日的欠条是经过双方核实后书写，被告

称其内容不真实的抗辩与事实不符，不予采信。原告对被告的还款数

额无异议，但还款数额与原告出借款项 4500 余万元尚有较大差距，

故被告抗辩其已全部还清，由此请求驳回原告诉求的理由不能成立，

本院不予采信。被告河北天宏制鞋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担保人，应当就

被告刘会同、徐红艳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。 

4、判决情况 

经审理，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18）冀 0602民

初 127号民事判决： 

一、被告刘会同、徐红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，偿还原告

孔立军借款本金人民币 1012 万元及其利息（利息自 2016 年 4 月 29

日起至本息付清之日止，按月利率 2%计算）。 

二、被告河北天宏制鞋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。 

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按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

间的债务利息。案件受理费 107415 元，由被告刘会同、徐红艳、河

北天宏制鞋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，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

到本院。 

（三）（2018）冀 0632民初 1562号诉讼 

1、审理法院：河北省安新县人民法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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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当事人 

原告：安新县新纪元制鞋有限公司 

被告人：河北天宏制鞋股份有限公司 

3、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： 

买卖合同纠纷，被告天宏公司于 2017 年多次购买原告新纪元公

司生产的鞋底，并陆续给付货款。2018 年 1 月 11 日，经双方对账，

被告共计拖欠原告货款 472400 元未付，由被告出具了欠据，后经原

告催要，所欠原告货款 472400元至今未付。 

4、判决情况 

经审理，河北省安新县人民法院作出（2018）冀 0632民初 1562

号民事判决书，判决如下：  

一、被告河北天宏制鞋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

给付原告安新县新纪元制鞋有限公司货款 472400元； 

二、驳回原告安新县新纪元制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。 

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

期间的债务利息。 

案件受理费 8407元，减半收取计 4204元，由被告河北天宏制鞋

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4179 元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交纳；原告

安新县新纪元制鞋有限公司自行负担 25元。 

（四）（2018）冀 0606 民初 3121号 

1、审理法院：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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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当事人 

原告：杨秀茹 

被告人：河北天宏制鞋股份有限公司、刘会同、徐红艳、刘静丽、

毕孟瑜、刘敬学、吴珍、王欢、李蕊 

3、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： 

民间借贷纠纷，被告刘静丽、刘敬学、王欢系被告天宏制鞋公司

的股东，被告刘会同和徐红艳、刘静丽和毕孟瑜、刘敬学和吴珍、王

欢和李蕊均系夫妻关系。2018年 1月 25日，原告杨秀茹与被告天宏

制鞋公司签订了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》，天宏制鞋公司为甲方，杨秀

茹为乙方，合同约定：甲方因经营周转需要向乙方借款 300万元，借

款期限 12个月，自 2018年 1月 25日至 2019年 1月 24日；2019年

1月 24日一次还本，借款利率为年利率 12%，按月结息，付息日为每

月的 21 日，最后一次付息日为合同到期日；乙方按本合同约定的借

款利率和实际用款天数计收利息；借款支付过程中，甲方信用状况下

降、主营业务盈利能力不强、未按照约定用途使用借款资金或未按照

约定方式进行借款资金支付的，乙方有权宣布已发放的全部借款立即

到期并提前收回已支付的借款本息；甲方在借款期限内不能按期支付

的利息，应按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计收复利；因甲方违约致使乙方采

取诉讼方式实现债权的，甲方应承担乙方为此支付的鉴定费、评估费、

拍卖费、诉讼费、仲裁费、公证费、律师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合理费

用；甲方发生下列任一行为时，乙方有权宣布已支付的全部借款立即

到期，提前收回已支付的借款本息，并停止继续支付借款，同时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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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取相应措施：甲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本合同的

义务的；甲方经营和财务状况恶化，无法清偿到期债务，或涉及重大

经济诉讼或仲裁及其他法律纠纷，使乙方债权实现受到严重影响和威

胁的；……。同日，被告刘会同和徐红艳、刘静丽和毕孟瑜、刘敬学

和吴珍、王欢和李蕊作为担保人分别与原告杨秀茹签订了《保证合同》，

合同均约定担保人自愿对借款本金 300万元及利息、罚息、复利和为

实现债权支出的诉讼费、律师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；保证期间为主合

同项下出借资金到账日起至借款全额结清止；依据法律规定或主合同

约定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，债权人未受清偿的，担保人无条件履

行保证责任。同日，被告刘会同和徐红艳、刘静丽和毕孟瑜、刘敬学

和吴珍、王欢和李蕊分别出具夫妻声明，声称其夫妻自愿以其名下的

所有财产及全部家庭经济收入为天宏制鞋公司向杨秀茹的借款承担

连带还款保证责任，若借款人天宏制鞋公司不能按期偿还借款本息，

其夫妻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合同签订当日，原告分四次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共向被告天宏制鞋

公司转款 300万元整，天宏制鞋公司出具收款确认函，内容为：“河

北天宏制鞋有限公司已收到杨秀茹借款，大写金额为（人民币）叁佰

万元整，（小写金额￥3000000.00 元）；收款人：河北天宏制鞋有限

公司；开户行：中信银行保定分行营业部；账号：81×××30”。借

款后，被告天宏制鞋公司分三笔向原告支付利息共计 75135.32 元，

结合借款合同的约定，实际给付利息应为至 2018 年 4 月 9 日。后因

天宏制鞋公司的生产受到影响并停产，导致之后的利息未能支付，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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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2018年涉及多笔诉讼，均为被告，故原告提起诉讼。 

4、判决情况 

经审理，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18）冀 0606民

初 3121号判决，判决如下：  

一、解除原告杨秀茹与被告河北天宏制鞋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

年 1月 25日签订的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》； 

二、被告河北天宏制鞋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归还原

告杨秀茹借款本金 3000000 元并支付利息（按年利率 12%，自 2018

年 4月 10日起计算至付清款日止）； 

三、被告河北天宏制鞋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

告杨秀茹律师费 10000元； 

四、被告刘会同、徐红艳、刘静丽、毕孟瑜、刘敬学、吴珍、王

欢、李蕊就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； 

五、驳回原告杨秀茹其他诉讼请求。 

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按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

期间的债务利息。 

案件受理费 30800 元，财产保全费 5000 元，由被告河北天宏制

鞋股份有限公司、刘会同、徐红艳、刘静丽、毕孟瑜、刘敬学、吴珍、

王欢、李蕊负担。 

二、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

公司存在新增的涉及违规对外担保，未履行内部程序的情况，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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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如下： 

在“一、涉及诉讼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”所涉及案件中，

存在一起诉讼公司因违规对外担保，未履行内部决策程序的情况，导

致公司在涉诉案件中承担了连带清偿责任，具体如下： 

 案号 
公司是否

担保人 

公司未履

行内部决

策程序 

是否违规 

对外担保 
备注 

1 

（2018）冀 0602

民初 127 号 

是 是 是 

民间借贷纠纷，

公 司 作 为 担 保

人，对 1012万债

务及利息承担连

带责任 

上述涉及诉讼及违规对外担保情况发生时，公司未主动告知主办 

券商，也未进行必要的信息披露。 

二、对公司的影响、解决进展情况及后续处理计划： 

在发现上述情况后，公司在主办券商的督促下立即着手对情况进 

行详细核实，对相关情况进行排查，将做好后续的信息披露工作。公

司提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！ 

 

河北天宏制鞋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9年 1月 29日 


